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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风证券”、“本独立财务顾问”）接受

委托，担任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阳股份”或“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2019

年 9 月 6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

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并向中国证监会提交终止审查申请和撤回

相关申请材料的议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事项获得了公司独立董事表示同

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并经过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2007]128 号）、《关于强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内幕交易防控相关问题与解答》

（2019 年 2 月 11 日）的相关规定，本独立财务顾问针对股票交易自查期间内相

关机构或人员买卖股票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股票交易自查期间和自查范围 

公司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

字[2007]128 号）、《关于强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内幕交易防控相关问题与解答》

（2019 年 2 月 11 日）等法律法规的要求，针对本次交易进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

记及自查工作，自查期间为本次交易重组报告书披露之日（即 2018 年 11 月 29

日）至披露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告之日止（即 2019 年 9 月 6 日），本次

自查范围包括：知悉本次交易终止情况的交易对方、中介机构及有关知情人员，

及前述自然人的直系亲属，包括配偶、父母、成年子女。 

二、本次交易相关人员及机构买卖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持股及股份变更查

询证明，自查期间内，本次交易核查范围内的相关人员存在以下买卖上市公司股

票的情形： 

（一）交易对方高级管理人员韩庆浩之母赵汉乔买卖股票情况 

姓名 职务/关系 
买卖情况 

交易日期 买入（股） 卖出（股） 

赵汉乔 中民新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高级 2019 年 2 月 12 日 30,000 
 



管理人员韩庆浩之母 2019 年 2 月 13 日  30,000 

赵汉乔女士针对上述买卖情况出具情况说明如下： 

“本人买卖圣阳股份股票（002580）行为系本人基于对圣阳股份已公开披露

信息的分析、对圣阳股份股价走势的判断而作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

交易的情形。在圣阳股份披露《关于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并向

中国证监会提交终止审查申请和撤回相关申请材料的公告》之前，本人并未获知

圣阳股份终止本次重组的任何信息，本人的儿子韩庆浩也从未向本人透露任何有

关圣阳股份终止重组的任何保密信息。同时，本人保证，在圣阳股份披露股东大

会审议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决议公告之前，本人将不再进行任何圣

阳股份股票买卖的行为。” 

韩庆浩先生针对上述买卖情况出具情况说明如下： 

“本人母亲赵汉乔买卖圣阳股份股票（002580）行为系其本人基于对圣阳股

份已公开披露信息的分析、对圣阳股份股价走势的判断而作出，不存在利用内幕

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在圣阳股份披露《关于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事项并向中国证监会提交终止审查申请和撤回相关申请材料的公告》之前，

本人并未获知圣阳股份终止本次重组的任何信息，本人也从未向本人的亲属或任

何其他地方透露有关圣阳股份终止重组的任何保密信息。同时，本人保证，在圣

阳股份披露股东大会审议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决议公告之前，本人

及本人的亲属将不再进行任何圣阳股份股票买卖的行为。” 

（二）上市公司回购注销已获授但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 

自查期间，上市公司根据 201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已获授但未达到解

锁条件的总计 4,927,232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其中，股权激励回购注销

对象涉及本次自查范围内的罗利利、曹岁平、李媛媛、隋延波、宫国伟、张赟、

魏增亮、朱纪凌等 8 名自然人，上市公司回购注销上述自然人的股票数量合计为

404,576 股。经核查，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与本次交易无关联关系，已依法

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该行为不属于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进

行的内幕交易行为。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票交易查询信息、

知悉本次交易终止情况的人员出具的自查报告及相关人员出具的说明，独立财务

顾问认为：上述相关个人及机构在自查期间买卖圣阳股份股票的行为不属于利用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进行的内幕交易行为，对本次交易不构成法律障碍；除上述

情况外，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内均不存在买卖圣阳股份股票的情况。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期间内买卖股票情况之独立财务顾

问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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